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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傳 真 號 碼 ： 2 8 7 7  5 0 2 9 )

黃 女 士 ：

《 2 0 0 1 年成文法 (雜項規定 )條例草案》

2 0 0 2 年 6 月 5 日 的 來 信 收 悉 。

我 認 為 修 訂 建 議 對 《 刑 事 罪 行 條 例 》 (第 2 0 0 章 )第 1 2 7、 1 3 2、

1 3 3、 1 3 4、 1 3 5、 1 4 0、 1 4 1 及 1 4 2 條 中 “非 法 性 交 ” (或 “非 法 的 性 行 為 ”

所 包 含 的 該 詞 語 )的 詮 釋 所 起 的 作 用 ， 就 是 可 以 確 保 今 後 在 適 用 的 情 況

下 ， 已 婚 女 性 會 受 該 些 條 文 保 障 。 過 去 ， 基 於 不 合 時 宜 的 H a l e 觀 點 ，

已 婚 女 性 可 能 未 必 受 到 保 障 。

在 這 方 面 ， 修 訂 建 議 純 粹 是 把 R e g i n a  訴  R 一 案 確 認 的 原 則 ， 以

法 定 條 文 表 述 出 來 。 根 據 定 義 來 看 ， 第 1 2 7 條 是 唯 一 關 於 “非 法 ”一 詞

只 適 用 於 婚 姻 以 外 情 況 的 性 罪 行 條 文 ， 因 為 該 條 文 指 明 適 用 於 “未 婚 女

童 ”。 在 R e g i n a  訴  R 案 中 ， 上 議 院 指 出 “非 法 ”一 詞 在 英 國 的 相 同 條 文

中 不 是 純 粹 多 餘 的 。 否 則 ， 倘 若 一 名 男 子 真 誠 地 意 圖 與 一 名 年 齡 在 1 8



歲 以 下 的 女 童 結 婚 ， 在 違 反 其 父 母 的 意 願 的 情 況 下 ， 從 其 父 母 的 管 有

下 帶 走 ， 儘 管 他 確 實 和 她 結 了 婚 ， 也 沒 有 抗 辯 理 由 。



本 人 認 為 目 前 的 修 訂 建 議 和 過 往 建 議 訂 立 的 數 項 “非 法 性 交 ”定

義 ， 主 要 不 同 之 處 在 於 過 往 的 建 議 造 成 的 顯 然 效 果 ， 是 大 幅 改 動 有 關

條 文 的 內 容 ， 聲 明 “非 法 性 交 ”  “包 括 ”或 者 “可 能 包 括 ”夫 妻 性 交 或 “可 以

發 生 於 丈 夫 和 他 的 妻 子 之 間 ”。 但 是 ， 目 前 的 建 議 只 是 確 定 刪 除 (根 據

R e g i n a  訴  R 一 案 ， “未 取 得 一 名 女 子 的 同 意 而 與 她 性 交 顯 然 是 不 合 法

的 ” )普 通 法 中 豁 除 於 “非 法 性 交 ”定 義 以 外 的 過 時 例 外 情 況 ， 清 楚 指 明 已

婚 女 性 可 以 受 到 適 用 的 性 罪 行 條 文 的 適 當 保 障 (第 1 1 8、 1 1 9、 1 2 0、

1 2 1、 1 2 4、 1 2 5 和 1 2 6 條 是 主 要 的 適 用 條 文 —要 是 真 有 可 能 發 生 ， 已 婚

女 性 也 不 大 可 能 在 上 述 其 他 性 罪 行 中 ， 成 為 丈 夫 的 受 害 人 )。 有 鑑 於

此 ， 本 人 認 為 新 建 議 其 實 正 符 合 大 家 同 意 的 “作 最 少 改 動 ”做 法 。

至 於 明 示 其 一 即 排 斥 其 他 規 則 ， 本 人 認 為 倘 若 在 這 方 面 有 多 條 指

明 條 文 (如 第 1 1 8、 1 1 9、 1 2 0 及 1 2 1 條 )而 非 單 獨 一 條 (如 第 1 1 8 條 )， 則

其 適 用 程 度 將 會 加 強 (而 “不 影 響 任 何 其 他 條 文 ”的 約 制 會 相 應 減 低 )。 對

於 未 作 出 指 明 的 條 文 來 說 ， 這 樣 會 增 加 達 致 相 反 (及 非 原 意 )效 果 的 危

機 。

但 是 ， 取 採 新 建 議 可 以 避 免 這 些 問 題 ， 因 為 新 建 議 只 是 確 定 上 議

院 廢 除 1 9 9 1 年 R e g i n a  訴  R 一 案 中 H a l e 剩 餘 的 觀 點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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